
【案情回顾】
2020年4月，董某因饮酒驾车被公安交警部门

查处，交警大队对其作出扣12分、并暂扣驾驶证六
个月的行政处罚。同年6月，董某驾驶小轿车与胡
某驾驶的三轮电动车发生碰撞，事故致胡某十级伤
残。后查明董某的小轿车只购买了交强险。保险
公司认为董某属于无证驾驶，不需赔付。

针对本案，保险公司对胡某的损伤是否需要赔
付，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董某属于无证驾驶，保险公
司可以拒绝赔付；

第二种意见认为，事故车辆购买了交强险，且
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保险公司应该对伤者胡某的
损失进行赔付；

第三种意见认为，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
额赔付后，向肇事者董某进行追偿。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二十八条“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
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者被依法扣留、暂扣
期间以及记分达到 12分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的规定，被告董某在驾驶证“超分、暂扣”的情

形下驾驶机动车，违反了行政法规中的禁止
性规定，属于无证驾驶。

第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
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垫

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
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
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
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
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
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
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保险公司在赔
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综上，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向胡某
进行赔付，然后再向董某进行追偿。

驾驶证暂扣期间发生事故
保险公司是否需要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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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王 某 是 多 年 的 养 牛 户 。

2019 年 9 月，王某将一头半岁的
牛卖给胡某，口头约定卖牛款
6000 元。第二天，胡某带着钱、
牛绳、铁环等工具到王某家，双
方商议给牛穿牛鼻绳，王某先
用绳子套住牛头，后将绳子绕
在大树躯干上，用手拉着绳子，
后胡某便用手抠住牛鼻子，刚
开始用小的铁丝穿过牛鼻，但
胡某觉得太小了，便用根粗的
来穿，牛因疼痛受惊挣脱，王某
的左环指被绳子绞伤。王某要
求胡某赔偿，胡某拒绝赔偿。

对胡某的责任承担，存在
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受
伤系胡某第二次穿牛鼻绳的行
为造成牛受惊所致，胡某应承
担全部的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与
胡某的行为是统一的、不可分

割的，鉴于胡某在穿牛鼻绳的
过程中，过错程度要高于王某，

胡某应承担主要责任。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
王 某 、胡 某 在 买 卖 牛 的 交

易过程中，明知穿牛鼻绳会引
起牛受惊，双方仍一起进行穿
牛鼻绳的行为，王某用手拉着
套住牛脖子的绳子，胡某用铁
丝刺穿牛鼻子并系上牛绳，双
方的行为是统一的、不可分割
的 。 鉴 于 胡 某 第 一 次 已 经 成
功 刺 穿 牛 鼻 子 ，牛 已 受 惊 ，这
时胡某就应该拴好牛绳，结束
穿牛鼻的行为，但胡某认为铁
丝太细，后来希望将皮线套在
铁 丝 上 ，然 后 再 次 刺 穿 牛 鼻
子 ，王 某 则 继 续 拉 着 绳 子 ，因
牛再次受惊，绳子套住了王某
的左环指，导致王某的左环指
被绞伤。

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胡某
应承担主要责任，王某自身承
担次要责任。

穿牛鼻绳致牛受惊伤人 责任如何承担

问：离婚案件中，如父母双方
均要求抚养子女，可否协议由父
母轮流抚养子女？

答：可以。法院审理离婚案
件，对子女抚养问题，应当依照
有关法律规定，从有利于子女身
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权益出
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
抚 养 条 件 等 具 体 情 况 妥 善 解
决。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
母亲生活。对两周岁以上未成
年的子女，父母均要求抚养的，
法院应综合双方今后的生育能
力、子女随其生活时间长短、有
无其他子女、经济条件、身体健
康状况、既往随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生活情况等因素，判由有优先
条件的一方抚养。对十周岁以
上的未成年子女，应考虑该子女
的意见。

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
提下，父母双方协议轮流抚养子
女的，可以准许。这样既能让子
女更多的获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
爱，减少父母离异对子女的情感
冲击，又能缓解父母之间的矛盾，
为子女今后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
的环境。轮流抚养的前提应是父
母双方达成一致协议，且便于执
行，不损害子女的合法权益。法
院不宜依职权判令父母双方轮流
抚养子女。

离婚案中，能否协议轮流抚养子女

问：我朋友李先生与前妻离
婚时约定婚生子由前妻抚养，离
婚后李先生每月按约支付孩子生
活费，并承担学费等教育费，直至
孩子考上大学且年满 18 岁。现
李先生经济困难，无力承担孩子
的大学学费，请问李先生是否可
以不支付学费？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不履
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
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
给抚养费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一）》第二十条规定：“婚
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不能独

立生活的子女”，是指尚在校接受
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
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
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
成年子女。”

由上述规定可知，父母对
子女的抚养义务，一般至子女
年满 18 周岁为止，但子女年满
18 周岁不能独立生活时，父母
仍要负担抚养费用，包括生活
费、教育费和医疗费等。本案
中，李先生的孩子已经年满 18
周岁，且有劳动能力，不符合法
律规定的付给抚养费的情形，
故李先生不再负有付给抚养费
和教育费等费用的法定义务，
可不再支付。

父母是否应承担成年子女的学费

问：我和男友未领结婚证，同
居多年并生育了一个半岁的孩
子。现在我们因为感情问题分
手，但孩子应由谁抚养呢？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
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
第9条规定：

“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双方
所生的非婚生子女，由哪一方抚
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应根
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

判决。哺乳期内的子女，原则上
应由母方抚养，如父方条件好，母
方同意，也可由父方抚养。子女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应征
求子女本人的意见。一方将未成
年的子女送他人收养，须征得另
一方的同意。”

因此，鉴于你们的孩子尚在
哺乳期，结束同居关系后原则上
应由女方抚养。如父方条件好，
且母方同意，你们也可以在照顾
子女利益的前提下协商解决。

未婚同居生子应由谁抚养

【案情回顾】
2019 年 11 月 3 日 6 时许，张某

（约70多岁）独自从福利院走到某医
院就诊，7时左右该院保洁人员发现
张某跌倒在住院部坡道，后经抢救
无效死亡。张某家属认为福利院疏
于管理未尽监护职责，应对张某的
死亡承担责任。

关于本案福利院是否应对张某
承担责任，有以下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福利院与张
某签订的一般服务合同和承诺书，
张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违反
管理规定自行外出且死亡，与福利
院没有因果关系，故张某应自己承

担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福

利院管理制度上存在缺
失，对张某的寄养管理不
当，应对张某的死亡承担
责任。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
首先，虽然福利院与

张某子女签订了承诺书
（如果在福利院及外出发
生任何事情和意外，我们
自愿承担责任，福利院不承担责任）,
但不能免除福利院的管理责任。福
利院是为老年人养老服务的社会福

利事业组织，虽具有公益性，但其与
供养对象之间，仍然是以生活保障
为内容的民事合同关系。

其次，根据《养老机
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规定“养老机构应当实行
24 小时值班，做好老年
人安全保障工作。”福利
院虽与张某的死亡无直
接因果关系，但福利院作
为一服务机构，应对被寄
养人穿衣、食宿、行动的
生活保障和人身安全的
注意义务，且应有 24 小
时的值班制度，并且应该

根据老年人的自理能力采取相应的
保障措施，而张某擅自出走，福利院
并不知晓，且在事故发生后才知道

张某出走，未尽到严格的安全保障
义务，造成张某的死亡，应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最后，张某虽系老人，但除患高
血压外，身体状况较好，是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且他在该福利院生活
多年，也应知晓该福利院的相关规
章制度，个人确需外出，应向相关管
理人员请假报告，或寻求福利院的
帮助，但其擅自清晨外出到医院就
诊，也没有坐到大厅的座椅上等候
休息，应对自身的死亡承担主要责
任。

综上，福利院相应对张某的死
亡承担相应责任。

福利院老人凌晨独自就医意外死亡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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